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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为生死负责？

虽然很多老年人有明显的社
会监护需求，但其本身对于社会监
护概念和社会监护组织的不了解，
让他们不愿意轻易尝试社会监护
服务；而当社会监护人承担监护业
务的时候，医院、养老机构、银行、
房产交易中心对于社会监护人（组
织）资质的认可也是一大问题，这
背后就需要政府公职部门的背书
和监护组织的共同努力。

燕晓凤告诉记者，民政部门对
于包括失独老人在内的特殊老年
群体的监护工作一直非常重视，民
法典也有涉及意定监护的相关内
容，但目前立法不够细化、健全，缺
乏法律依据，导致相关方面的工作
无法进一步落地实施。

在她看来，鼓励老年人运用
“意定监护”制度为养老兜底，必须
设计出不同主体相互制衡的机制，
建立配套的监督保障制度，根据不
同老人的需求，以及老人的经济条
件和社会资源匹配情况，建立起以
公职监护为主，意定监护为辅助的
体系，并尽快完善登记备案制度，
明确第三方的监督，廓清此行为可
能给老人带来的安全风险。

在谈到意定监护在发展中所
面临的挑战时，上海市心理学会社
区心理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刘晓明表示，意定监护组
织的发展肯定应该给予鼓励，但此

类组织的公信力有待加强。她也
呼吁针对老年人意定监护中的困
境和需求，推动实施细则尽快出
台，同时鼓励更多爱心人士加入。

与意定监护在中国的发展相
比，国外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的意
定监护服务起步更早，发展较为成
熟。例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早在20世纪后期就
开始实施意定监护制度，并形成了
较为完善的法律框架和服务体系。

例如在美国，社会监护组织
1989年就已经被定性为一个新的
行业。美国国家监护协会很早就
已经制定了关于社会监护机构的
道德准则和指导社会监护机构服
务的标准。美国的《统一监护人和
保护人法典》为意定监护提供了详
细的法律指导，确保被监护人的权
益得到充分保障。

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专业的
监护人培训和认证制度，确保监护
人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在老龄化严重的日本，于2000年
前后就开始为社会监护人建立法
律制度。

无论如何，这种新的监护制度
的探索为未来的养老模式打开了
一扇新的窗户，也能让更多无监护
的老人在人生最后的旅程中，多一
条选择的路径。

（第一财经）

老龄化不仅带来了对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的重大压

力，也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管理、法律保护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

针对孤寡老人、无保护老人和失独老人等特殊群体的监护问题。

随着社会结构和养老模式的转变，探索一个有效的老年人社会

监护服务体系，是解决当前老龄化问题的关键策略之一。

77岁的王柏龙（化名）是江苏
一村民，住在当地唯一的一座养老
院里。由于严重的糖尿病缠身，王
柏龙已行动不便。

王柏龙未婚无子女。几年前，
他与同样未婚无子女的哥哥王立
征（化名）居住了一辈子的祖宅拆
迁了。“别人拆迁政府会分配安置
房，按照面积标准来分配，但他们
（王柏龙兄弟）比较特殊，都属于无
保护人群，拆迁费就变成集体财
产，村里把他们安置在养老院，有
病时带他们去看病，负责为他们养
老送终，这当时也是征求过他们家
里人意见的。”村里的杨书记表示。

王柏龙在当地还有一个姐姐，
但由于自身年龄也越来越大，无力
再照顾弟弟。杨书记告诉记者，王
柏龙没有正式的“监护人”。

记者了解到，对没有近亲属做
监护人的群体，《民法典》规定由村
居委会来做公职监护。具体而言，
对农村“五保”之外的孤老、失独等
身边无其他法定监护人或法定监
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老年人，在其
民事行为能力丧失或者欠缺时，根
据《民法典》，民政部门或其住所地
具备条件的村居委会将依法承担
国家监护人职责。

谁来对王柏龙的生死负责？
王柏龙自己也曾想过这个问题，但
他没有答案。

就在半年前，哥哥王立征去世
了。村里人叫来殡葬服务公司的
人，给王立征带来一套寿衣。两个
人把他的头和脚一扛，塞进一辆面
包车就送去火化了，骨灰就放在临
时寄存处。王立征在乡土生长了
一辈子，但“入土为安”这件事与他
无关。从哥哥命运的结局中，王柏
龙仿佛看见了镜子里的自己。

10月13日，由上海大学社会
学院安宁疗护与医务社工研究中
心、上海福寿园公益发展基金会，
礼记学院主办的长三角一体化生
命服务事业智库首届国际论坛举
行。论坛发布《把“善终”带回现
实：2024中国居民善终质量研究
报告》，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善终质
量的提升空间仍然较大，尤其是在
提高临终患者生命最后阶段的生
活质量和满足其心理需求方面。
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实现真正的

“善终”，不仅需要改善医疗服务和
技术支持，还需要改变社会观念，
加强对临终患者的心理支持。尤
其是缺乏子女陪护的老人，更需要
照料与心理关爱。

少子化的趋势是现实，越来越
多的人老去后，会面临“谁来为生
死负责”的困境。

上海年近八旬的孙先生和孙
太太的儿子移民国外多年。近期
孙太太的认知能力下降严重，孙先
生出于未来照顾和自身养老的考
虑，与儿子商量后决定夫妻两人尽
早入住养老机构，但在办理入住等
相关手续时遇到没有监护人签字
的问题。

几经周折，孙先生了解到现在
有一些社会监护组织可以担任“意
定监护人”，在找到某社会监护组
织后，孙先生与该机构签署了意定
监护协议，解决了养老院入住的问
题。

费超是从事社会监护的民非
组织尽善监护服务中心总干事。
他告诉记者，像孙先生家庭的情况
在上海并不少见。

尽善监护是全国成立的首个
为老年人提供监护的社会公益组
织，尽善监护于2020年8月在上海
市闵行区成立，隶属民政局管理。
费超表示，此类组织全国至今也仅
有四五家，但都处于早期发展阶
段。

“我们是为老年人做监护的组
织，至今确立监护服务关系的有35
位长辈。”费超告诉记者，“有意识
清醒的老人，也有些丧失民事行为
能力的老人，以意定监护为主，大
部分的老人为养老机构的住户。”

所谓的“意定监护”，是指老人
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按照自己的意
志指定监护人。目前，尽善监护拥
有5名全职员工。他们日常的主
要工作简单来说就是给服务的老
人“跑腿”。费超介绍称，老人需要
的服务在医疗场景下是最多的。
从简单的日常探视、配药、陪诊，到
住院、手术签字、抢救急救，再到老
人过世的殡葬等身后事的操办。

尽善监护服务的另一个群体
为失独老人家庭。费超回忆称，
曾有一个失独老人，生前在公证
处留下一份遗嘱，希望尽善监护
能在老人去世后帮助执行——具
体内容是把老人生前的遗产平均
分配给户口所在地的失独家庭。

“这个案例让我很感动，我们最后
跑了大约100多户失独家庭，逐户
走访，把钱交给他们，虽然不多，
但完成了老人生前的遗愿。”费超
说道。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为了
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
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国家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第26条第1款规定
了“意定监护”制度，即：在老年人
还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时，可
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
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
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
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
职责。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
12月，上海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
负责人就曾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称，上海正在调研基础上，积极探
索登记监护类社会组织。不过，经
过多年的发展，监护类社会组织在
全国仍然只是凤毛麟角，民政部门
在推动相关的意定监护工作方面
也仍然遇到不少的挑战。

据费超介绍，尽善这类社会组
织的收入来源由政府的采购项目、

社会捐助构成，老人仅支付一部分
公益性的成本。

费超对记者表示，像尽善监护
这样的纯公益社会组织在中国的
发展并不容易。“一方面是愿意无
私奉献的人还不多，另一方面也是
因为中国老人这方面的意识还不
强。”他坦言，“我们希望能有更多
爱心人士加入这一队伍，同时也能
让更多老年人了解意定监护组织
的存在。”

上海华夏汇鸿律师事务所律
师燕晓凤长期关注老年人的监护
问题，她在走访失独家庭的过程中
发现，超过九成的人不知道意定监
护；在她去年执笔的《关于推进落
实老年意定监护制度施行的建议》
课题调研时发现，超过六成受访者
不了解意定监护制度。

“由此可见，意定监护的普法
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只有让更多的
老年人知道意定监护，才能更好地
维护自己的权益。”燕晓凤表示。

当老人遭遇监护人缺失困境：

谁来为我的生死负责？

养老未必只能靠子女

“意定监护”为何难推动？

“组织”监护人谁来监督？


